
導師您好：

以下有關【國、高中部】獎(助)學金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，請協助轉知有需要申請的同學。 115.03.06

下表僅節錄獎學金部分資訊，完整資訊及相關表件(申請表)請於校網[首頁/獎學金資訊]項下下載，轉知同學可多加利用！

如有疑問請電洽教務處承芳(分機200)，請申請同學依各項獎助學金[校內規定期限前或自行繳納期限]繳件，以免耽誤校內彙整審核及送件期程，感謝！

獎(助)學金/來源 對象 金額/名額 申請期限/繳件方式 申請條件及補助內容說明(或相關網址) 檢附文件

財團法人樄瀏教育基金

會114學年度下學期清寒

獎助學金

該會115.02.26樄瀏基金

(115)發字第009號函

國中 每名2000元

本校限額6名，

扣除符合資格

之低收入戶學

生後，可申請

名額餘2名

(國中部學生優

先納入考量)

115/03/12(四)16：00前

繳件至教務處找韓小姐，

逾期不候。

1.以清寒學生為主。

2.依［縣府］登記有案低收入戶優先，操行70分

以上(依獎懲紀錄參考)。

3.為「特殊援助個案」者，請導師於申請書下方

空白處填寫說明內容或另行繕打關於該個案之說

明文件，並加蓋導師章以茲證明。

4.申請個案超出名額將依學業成績孰優為優先排

名順序(依該會指示最後審定名額會以國中部學生

為優先考量)

5.不得重複申領其他獎助學金。

1.申請表

2.114-1成績單

3.低收入戶證明(無則附清寒證明或4.)

4.特殊援助個案說明書

社團法人新竹市大聖會

114-2清寒優秀學生獎助

學金

該會115.03.02竹社聖娥字

第 089號

高中 本校2名

每名5000元

申請超出名額

，本校將請行

政主管會議進

行審核作業

115/03/13(五)16：00前

繳件至教務處找韓小姐，

逾期不候。

1.設籍本縣高中職學生。

2.家境清寒且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以上、操行甲

等。

3.未享有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者為優先。

★本次領獎須於3/29(日)下午6：10出席該會理事長

交接餐會(提供免費餐點，亦可攜帶家屬與會)。 餐

會在新竹市中正路［風采宴會館］，詳細資訊請

參閱校網公告附件。

1. 申請表。

2. 114-1成績單。(影本需蓋教務處戳章)

3.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(或在學證明)。

4. 戶籍謄本(全戶)。

5. 班導師推薦信(註明清寒具體事實)。

新竹縣114-2中等以上學

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

縣府115.02.24府授教學字

第1150652168號

國中、

高中

國中5名

600元

高中9名

1000元

115/03/25(三)16：00前

繳件至教務處找韓小姐，

逾期不候。

1. 設籍新竹縣6個月

2. 家境清寒，未享有公費或其他獎助金

3. 114-1國中各領域平均80分以上。

4. 114-1高中、高職學生德行成績甲等 (八十分

以上)，學期成績及體育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，無

不及格科目者。無德行成績者以獎懲、日常生活

綜合表現、服務學習紀錄或特殊不良表現等項目

核定。

1.獎學金申請表1份(學生填寫)

2.獎學金申請名冊1份(教務處製)

3.114-1成績證明書

4.在學證明（或學生證影本，A4規格）。

5.清寒證明文件，由學校校長、訓導主任（學

務主任）及導師審定之，並在申請表上認定核

章或檢附里長證明書亦可

6.全戶戶口名簿（影本）。

7.德行成績 （無此項成績者以獎懲、日常生活

綜合表現、服務學習紀錄或特殊不良表現等項

目核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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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(助)學金/來源 對象 金額/名額 申請期限/繳件方式 申請條件及補助內容說明(或相關網址) 檢附文件

財團法人台北市關渡宮

115年助學金

國教署115.03.03臺教國署

高字第1150020154號

該宮115.02.22關進字第

115004號

國中

高中

1. 高中3000元

(全國錄取1100

名)

2. 國中2000元

(全國錄取800

名)

115/03/25(三)16：00前

繳件至教務處找韓小姐，

逾期不候。

1.114-1學期成績：高中65分以上，國中60分以

上。

2.114-1操行成績：80分以上。(無操行分數者摘

錄老師評語)

3.領有115年低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、弱勢

兒少或身心障礙(申請者或申請者父母)證明

1.申請表

2.114-1成績單

3.學生證影本(需蓋114-2註冊章)

4.115年低收、中低收入戶、特殊境遇、弱勢兒少

或身心障礙(申請者或申請者父母)證明影本1份(不

包含村里長清寒證明、教育局鑑定證明)

5.助學金資料表(含身分證、存摺、個資使用同意

書)

財團法人台北市山西文

教基金會114學年度助學

金

該會115.02.23（115）晉文

勇字第416號

高中 合於規定者發

給助學金，其

金額按當年總

申請人數及基

金孳息收入分

級斟酌決定。

115/03/25(三)16：00前

繳件至教務處找韓小姐，

逾期不候。

1. 高中在校生以上具有山西省籍學生，或母

親為山西省籍之學生(僅限親生子女)。

2. 未享有公費待遇。

1.申請表。

2.本籍證明文件：山西省籍證明文件或直系血

親之有效本籍證明文件，或由山西省同鄉會出

具之會員及籍貫確認函。

3.申請人郵局或銀行帳戶之存摺影本。

4.114-2在學證明文件(或註冊收據及學生證影

本)

114-2彭水蓮女士紀念獎

助學金

113.10.14本校行政主管會

議核定通過

高中

(若於第一

次收件截

止後仍有

名額，開

放國中部

同學申請)

本校5名

每名10000元

申請超出名額

，本校將請行

政主管會議進

行審核作業，

若未超出尚有

名額，開放國

中生申請。

115/03/27(五)16：00前

繳件至教務處找韓小姐，

逾期不候。

★若於3/27(五)截止後仍有

可申請名額，將於校網公告

供國中部同學申請至

4/2(四)。

1.就讀於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高中部之在學學生，

其學生家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
(1)申請時設藉於新竹縣之中低收入戶學生（不含低

收入戶家庭已領生活補助金學生、受家扶中心扶助學

生、世界展望會等補助學生）。

(2)家庭突遭變故致無法負擔教育費用者。

(3)父母親或家中主要負擔家計者因重病或住院致無

法負擔教育費用者。

(4)家庭遭受重大災害等情事致無力濟學就學者。

(5)其他經校方實際瞭解確有需要給予獎助者。

2.學生在學期中休學、退學、中輟者，本項獎助學金

停止核發，已核發者不予追繳。

3.以未享有公費補助或領取其他獎助金者為優先。

4.如超過申請人數上限則以具通過客語認證者為優

先。

1.申請書。

2.其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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